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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8學年度第 2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6月 10日(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4006會議室 

主 席：本校林淵淙總務長                          紀錄:許湄琦 

出席人員：田偉文委員、施智閔委員、莊婉君委員、余祥華委員、林耕霈委員、 

陳慶能委員、童永年委員、李宛儒委員、羅尹秀委員、毛睿翎委員 

請假人員：鍾昭宇委員、黃信銘委員、施欣宜委員、王亮鈞委員、楊士奇委員 

列席人員：主計室盧貴美主任、人事室陳怡秀主任、資產經營管理組張瑞華組長 

壹、 主席報告到會人數已達法定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貳、 主席報告議程並徵詢有無異議：無。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會議資料p.5~8】：確認。 

肆、 報告事項：(詳簡報) 

【第一案】 

案  由：為避免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提醒公共區域勿堆置私人物品及易積

水容器，以利環境清潔維護。 

說  明：汛期已至，本校前已進行宿舍區除草及植栽修剪，為避免登革熱

病媒蚊孳生，提醒公共區域勿堆置私人物品及易積水容器，以利

環境清潔維護，並確保公共衛生。 

【第二案】 

案  由：109年度職務宿舍修繕工程及短期宿舍工程。 

說  明：學校職務宿舍及短期宿舍屋齡平均約35年，為提供安全舒適住宿

環境，照顧本校住宿教師職員及訪問學人，今年度分別辦理「教

職員宿舍區之建物周邊排水設施(含路面及化糞池下陷回填)修繕

工程」、「短期宿舍設計建置及汰換(開口契約)」及「短期宿舍

修繕工程(開口契約)」。 

【第三案】 

案  由：109年公共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校安防護組5月20日函文，每月辦理校內5棟職務宿舍(B棟

、甲棟、乙棟、丙棟及丁棟)公共安全設施自主檢查及回報。 

二、 經檢查發現之設備缺失、老舊應修繕項目已於安檢管理紀錄表註記

回報校安防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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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查宿舍部分建物樓梯間或消防設備前堆放雜物，提醒上述區域私

人物品應儘速清除，以確保公共安全。 

【第四案】 

案  由：109年職務宿舍居住事實訪查預定時程。 

說  明：依據行政院函頒「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3點(如

附件)，各宿各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二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

業，109年度第1次訪查訂於6月17日~20日辦理。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有關約用人員職務宿舍申請表，提請審核。 

說  明： 

一、 本校職務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修訂後於109年4月21日經教育部核准，

依據要點第2點第2項第2款「校內單房間職務宿舍(套房)：供編制內專

任及因業務特殊需要之約用人員申請。本校編制內技工、工友(服務員)

借用總戶數不得超過五戶，約用人員借用總戶數亦同。」 

二、 檢附約用人員申請職務宿舍申請表計2份資料如附件一，經現場委員3

分之2審核通過者列入候配名冊排序，如未通過者，擬另函通知申請人

，請討論。 

決  議： 

一、 通過顏○○申請案(同意10票、不同意3票)，請列入候配名冊。 

二、 未通過張○○申請案 (同意2票、不同意9票)，請另函通知申請人。 

【第二案】 

案  由：109年5月31日以前申請本校職務宿舍排序表，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職務宿舍排序表如附件二，包含以下: 

(一) 學人多房間宿舍（3房2廳以上）排序名冊。 

(二) 多房間宿舍（2房1廳）排序名冊。 

(三) 多房間宿舍（1房1廳）排序名冊。 

(四) 單房間宿舍（套房）排序名冊。 

決  議：雖不影響實際調配，已退休人員應排除於上述名冊中，請更新資料

庫，並依更新後宿舍排序名冊，依序接受申請調配。 

【第三案】 

案  由：有關短期宿舍管理費調整案及時程，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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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校前宿舍平均屋齡約35年，為提供優質住宿環境，短期宿舍於109

年5月起以開口合約方式進行修繕工程、傢俱購置更新，修繕工程契約

金額39萬5,000元、設備(傢俱)購置及汰換工程88萬元，另配合學校汰

換9年以上壁掛式冷氣空調預估金額為22萬5,997元，總金額共計150萬

997元。 

二、第一批整修計有西子灣607室及711室，除空調尚待安裝，已完成工程

修繕及設備購置，詳附件三。 

三、本案採空戶優先整修原則，基於使用者付費精神並合理反映物價指數

，整修後宿舍建議進行管理費調整，建議調整方案如附件三: 

(一)方案一:調漲10%。 

(二)方案二:調漲20%。 

四、預計調整日為該間宿舍工程驗收通過之次月1日起(不含空調汰換)；如

現住戶持續借用未納入整修，則不調漲費用。 

決  議：經出席委員表決採方案二調漲管理費20%，調整收費日為驗收通過

之次月1日起(不含空調汰換)，如該間宿舍未納入整修則不予調

漲，調整後管理費清冊如附件。 

【第四案】 

案  由：有關約用人員扣繳津貼費用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職務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修訂後於109年4月21日經教育部核准，

依據要點第15點「…扣繳房屋津貼，約用人員借用者比照編制內教職

員數額扣繳…」 

二、因編制內人員每月扣繳津貼以職等為扣繳對照基準，約用人員因無職

等參照，擬參酌編制內人員各職等所對應最低薪資起算區間比照扣繳

，擬扣繳數額表列如下： 

職等 

(編制內) 

薪資區間 

(編制內) 

薪資區間 

(約用人員) 

每月津貼

扣繳金額 

講師、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 
700 

薦任 8職等至簡任 55,775以上 55,775以上 700 

助教 600 

委任 4至 7職等、

隊員 
38,990～62,640 38,990～55,77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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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 1至 3職等、

雇員 
29,060～46,635 29,060～38,989 500 

技工、工友 25,365～34,075 25,365～29,059 400 

決  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 

提 案 人：陳慶能委員 

案  由：有關太平洋大廈擬調漲大廈管理費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於太平洋大廈計有20戶房舍，其中16戶已分配、4戶為空戶。 

二、 太平洋大廈預計調漲大廈管理費每坪10元、店面每坪5元，前經住戶投

票結果77票贊成調漲、39票反對調漲，該棟大廈將於6月賡續召開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此案，本校是否授權住戶出席會議投票及表示意見。 

決  議：大樓管理費均由獲配住戶繳交，原則授權委託由現居住戶出席會議

，空戶則委由資產組或現住戶代表出席。 

柒、 散會：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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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開會時間：108年12月26日（星期日）中午12時20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08年12月20日以前申請本校職務宿舍排序表，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職務宿舍排序表如附件一，包含以下: 

一、 學人多房間宿舍（3房2廳以上）排序名冊。 

二、 多房間宿舍（2房1廳）排序名冊。 

三、 多房間宿舍（1房1廳）排序名冊。 

四、 單房間宿舍（套房）排序名冊。 

決  議：確認宿舍排序名冊，併依序接受申請調配。 

執行情形：於109年3月5日以書函通知職務宿舍空戶申請進住登記表，宿舍調配

結果請參閱「職務宿舍調配確認名冊」(詳附件)。 

【第二案】 

案  由：為利職務宿舍管理維護，有關職務宿舍管理費調整案及時程，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校務品保中心108/7/10中校發字第1080100063號函之本校

108年度校務基金內部稽核所提「各單位力行開源節流措施改善及興

革建議」辦理: 教職員工宿舍與活動中心住宿部近二年支出大於收入

，不敷支出，宜積極改善。對此之建議:依本校職務宿舍調配暨管理辦

法規定，宿舍管理費得依軍公教調薪幅度簽核調整之，經查宿舍管理

費已多年未依調薪調整收費標準，建議得適時評估調整收費標準以反

映成本。 

二、 復依據本校職務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第13點略以，(一)基本費：新臺

幣伍拾元乘以建築面積，基本費之數額由調配委員會逐年檢討修正。

宿舍管理費計算基準，得依每年軍公教人員調薪之幅度，簽請校長核

定後調整之。第14點略以，所收取宿舍管理費應全數納入校務基金，

設立專戶管理，依專款專用原則，作為宿舍興建、折舊、維護修繕及

管理之用。 

三、 自86會計年度起本校配合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實施，開始

自籌部分財源，在資源有限之情況下，需提高各項資源使用效率，再

者，於此期間(86年~107年)，軍公教人員調薪之幅度合計達21%，上

述宿舍管理費計算基準每平方公尺50元則皆未調整，致使宿舍管理收

支於開始依規定提列折舊後無法平衡，目前僅能進行一般性小型維修

事務，近年需大筆經費維修項目，例如B棟屋頂及丁棟屋頂防水工程

file:///F:/001羅尹秀宿舍/021宿舍會議/107-1/職務宿舍調配確認名冊(NEW).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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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專簽向校方借支，並於之後分年攤還，以此觀之，每年財務狀況

收支愈行惡化，對宿舍管理及維護恐有不利之影響。 

四、 另針對以上年度折舊攤提經費數，復於108年12月初依財產管理系統

資料重新計算職務宿舍需攤提數，109年由原先335萬降至276萬1500

元，可減緩財務惡化速度，惟考量宿舍屋齡平均已達34.4年，須修繕

處勢必增多，收支缺口仍無法彌平，以下是109年初步規劃宿舍整修

項目，如下列: 

(一) 甲棟、丙棟及B棟宿舍周邊排水溝重新施作及B棟臨馬路路面及化糞 

池下陷回填，初估經費需求約155萬元。 

(二) 短期宿舍整修改善案，初估經費需求約130萬。 

五、為有效改善此狀況，參考其他國立學校收費標準、歷年軍公教調薪幅

度及107~108年宿舍收支情形，擬訂管理費每平方公尺計算基準調整

幅度方案如下，請討論。 

(一) 甲案:調幅10%，宿舍管理費計算基準每平方公尺55元。 

(二) 乙案:調幅20%，宿舍管理費計算基準每平方公尺60元。 

(三) 丙案:其他調幅。 

國立大學管理費比較 

學校 中山 台大 成大 清大 中興 

職務宿舍 

管理費基準 
50元/m2 121元/m2 

10.64~23.73

元/m2 
60元/m2 

67~101元

/m2 

 

 

 

 

 

 

 

六、檢附107~108年宿舍收支情形、調整後各案試算經費及相關資料如附

件二 

決  議：本案緩議，不限近2年之收支情形，請提供整理歷年收支數、折舊攤

提計算方式，包括建物大修後能否延長折舊攤提年限、此遞延費用將

增加建物現值，拉高之後每年折舊金額，如採借支方式辦理，恐有重

複計算支出之虞等因素，請承辦單位釐清後再議。 

執行情形：本案緩議，另依據行政院主計處93年1月30日召開之「研商有關基金

預算支出辦理公務財產維修及特種基金使用公務財產需否列為基金

之「代管資產」與應否計提折舊等帳務處理事宜會議」紀錄，略以，

有關符合「代管資產」大修定義之維護及裝修費用，應重分類為「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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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費用」科目，其攤銷年限不得超過整體資產之剩餘耐用年限或5年

。另提供「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附件)，依據基準

第三點「各機關得參酌職務宿舍坐落區位、使用設備及必要之維修費

用等因素，調高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供參。 

 

【第三案】 

案  由：為利短期宿舍管理，有關短期宿舍費用收取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擬將校外短期宿舍之大樓管理費納入每月收費項目，另外西子灣大

樓之網路費建議亦一併納入收取，統一由資產組代為繳納，以減少

外籍訪問學者與大樓管理員溝通不良之情況或短繳情形發生。 

二、另外，短期宿舍考量借住人員借住期限可能很短，擬比照武三村宿舍

增設寢具提供使用，惟於最後一期費用時加收 700 元寢具清潔費。

續住借用時，則僅倍增原管理費數，代收代付項目則維持不變。 

三、檢附依上述調整後之短期宿舍管理費一欄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自109年1月起由資產組代為繳納西子灣短期宿舍管理

費及網路費，再由資產組向借住人員收取款項。 

 

【第四案】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納入約用人員，並比照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警工得申

請借住職務宿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二、依據本校 108年 8月 27日第 4屆第 5次勞資會議紀錄臨時動議案決

議辦理。 

三、檢附約用人員申請職務宿舍可行性分析(如附件四)。 

四、有關約用人員納入本委員會與否及比照編制內人員申請借住職務宿

舍案，請研議。 

決  議： 

一、通過約用人員得申請借住職務宿舍單房間宿舍，其中本校「職務宿舍

調配暨管理要點」之第 9點第 2款職務及職等以”12點”計點，惟其

借用總戶數以 5 戶為限，其申請資格須符合行政院訂頒之「宿舍管

理手冊」第 3點第 2款第 2目，略以:基於國家政策或業務特殊需要

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非留住宿舍無法執行職務者。 

二、授權承辦單位依上述決議及第二案委員所提關於委員任期修正為 2

學年，修正本校「職務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送各委員確認。 



第 8頁，共 8頁 

 

三、通過修正本校「職務宿舍調配暨管理要點」如附件四修正草案，並續

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於109年4月1日經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

會議修訂通過，復經報教育部109年4月21日核備並同步公告於資

產組網頁及函知各單位開放申請。 



報 告 事 項

汛期已至，本組前已進行宿舍區除草及植栽修剪，為避免

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提醒公共區域勿堆置私人物品及易積

水容器，以利環境清潔維護，並確保公共衛生。

B棟中庭植栽修剪

乙棟庭院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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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109年度職務宿舍修繕工程及短期宿舍工程

• 契約金額：880,000元

• 履約期程：決標日次日起(109年4月18日)

~109年10月31日止。

• 已完成西子灣2間短宿建置。

短期宿舍設備建置及汰換( 開口契約)

短期宿舍修繕工程( 開口契約)

• 契約金額：395,000元

• 履約期程：開工日起(109年5月4日)

~109年12月10日止。

• 已完成西子灣2間短宿建置。

• 契約金額：1,320,000元。

• 施工期程：109年6月5日~109年7月31日止。

• 適逢汛期，廠商規劃於6月5日進場。

教職員宿舍區之建物周邊排水設施

(含路面及化糞池下陷回填)修繕工程

西子灣711室 簡約、暖色、木質調，打造溫馨居家風

西子灣607室 善用既有陳設，新舊搭配打造嶄新風格

4



報 告 事 項

109年公共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
辦理情形：依據本校校安防護組5月20日函文，每月辦理校內5棟職務宿舍(B棟、甲棟、乙棟、丙棟、丁
棟)公共安全設施自主檢查及回報。

檢查結果：設備缺失、老舊應修繕項目已於安檢管理紀錄表註記回報校安防護組。

安全門 消防栓 消防栓 滅火器

緊急照明燈 出口燈 樓梯間
5



報 告 事 項

109年公共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

部分建物樓梯間或消防設備前堆放雜物，提醒上述區域勿

私人物品應儘速清除，以確保公共安全。

甲棟一樓樓梯間 丁棟頂樓樓梯間 乙棟滅火器前 B棟消防栓前
6



109年職務宿舍居住事實訪查預定時程

宿舍別 戶數 預定訪查日期

B棟 46 6/17

丙棟 32 6/18

丁棟，甲棟 10+8 6/19

乙棟 10 6/19

香格里拉大樓 9 6/20

文星樓 2 6/20

太平洋大樓 16 6/20

西子灣大樓 17 6/20

總 計 1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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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 

96年 2月 27 日行政院院授人住字第 0960302183號函分行 

102年 3月 28日行政院院授財產公字第 10235004710號函 

一、為期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常辦理宿舍居住事實查

考作業並有明確之認定依據，以維護宿舍建置目的，特

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宿舍如下： 

（一）首長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 

（三）多房間職務宿舍。 

（四）七十二年五月一日前配住之眷屬宿舍。 

三、各宿舍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二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

業，其原則如下： 

（一）定期或不定期由事務管理單位或會同相關單位人

員，經簽報機關首長派員實地訪查各宿舍借用人

居住情形。 

（二）派員實地訪查時，如該戶宿舍無人在家，除現場

留置通知單請借用人限期回覆外，並再以掛號郵

寄方式通知宿舍借用人限期回覆。 

（三）如訪查結果及相關資料不足認定時，得視必要再

辦理訪查。 

（四）宿舍借用人如有出國、至大陸地區或住院等特殊

情形，應適時通知管理機關，俾利查考認定。 

四、各宿舍管理機關辦理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得視需要採

取下列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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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門禁管制人員或設施：由門禁管理人員登記

或蒐集門禁管制之紀錄。 

（二）查核出入境登記資料：協請有關機關提供出入境

紀錄資料供查對。 

（三）調閱用水、用電紀錄：研判有無經常居住使用。 

（四）檢視屋況：房屋及庭院外觀有無異常髒污、雜草

叢生、久無打掃清理跡象者。 

（五）實施訪問：拜訪警政單位、鄰、里長、鄰居、管

理委員會等適當單位或人員，蒐集相關資料。 

（六）其他：管理機關自行訂定適當之輔助查考方式。 

五、各機關學校宿舍借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即屬不符實

際居住之認定標準，應終止借用，並責令搬遷： 

（一）連續三十日以上未居住者。 

（二）三個月內居住日數累計未達四十五日者。 

（三）對出國、至大陸地區等特殊情形，不受前二款之

限制，惟於一年內居住日數累計仍未達一百八十

三日者。 

（四）經宿舍管理機關訪查三次均未獲回覆，且不能提

出未有前三款不符實際居住認定標準之具體說明

者。 

宿舍借用人因疾病、傷害，經提出合法醫療機構開

立之住院治療證明者，或因其他重大事故，為維護其生

命、身體、健康之必要致未居住於宿舍，經提出佐證資

料，並經管理機關審核確認屬實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宿舍借用人因學術研究、執行特殊任務或借調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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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出國駐外期間，其原同住配偶、未成年子女、父

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有一人以上續住

於宿舍，無第一項各款情事，或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但符

合前項規定者，宿舍借用人視為有居住事實。 

六、各宿舍管理機關應依據訪查紀錄、回覆情形或輔助措施

等資料，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宿舍借用人是否符合實際居

住之認定標準，並依本原則及宿舍管理相關規定為適當

之處理。 



短期宿舍管理費調整通過方案 

宿舍 房號 現行管理費/月 調整後管理費/月 備註 

西子灣 607 2000 2400 已完工，正辦理驗收 

西子灣 711 2000 2400 已完工，正辦理驗收 

文星樓 112 1200 1440 預計 7 月施作 

文星樓 114 1000 1200 預計 7 月施作 

文星樓 115 1000 1200 預計 7 月施作 

丙棟 306 3500 4200 預計 8-9 月施作 

西子灣 606 3000 3600 預計 8-9 月施作

西子灣 806 2000 2400 預計 8-9 月施作

B 棟 214 4500 54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B 棟 301 2500 30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丙棟 105 3000 36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甲棟 101 6000 72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太平洋 504 5000 60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605 2000 24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613 2000 24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707 2500 30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708 2000 24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803 2500 30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805 2500 30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808 2000 24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812 3500 42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西子灣 813 2000 2400 有居住者，持續借用

甲棟 502 6000 經評估無須更新 

武嶺 3001 13750 經評估無須更新

武嶺 3101 7420 經評估無須更新

武嶺 3102 7420 經評估無須更新

adm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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